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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陳政佑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39
傳真：08-7322450
電子信箱：a002484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450405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76530000A114504054500-1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113年10月29日臺教學(三)字第1132804741A號

令核釋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（以下簡稱防治準則）第

32條第3項規定」及教育部「校園性別事件回復填報及統

計管理系統」陳報作業事項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3月4日臺教學（三）字第114001767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解釋令要義以：「校園性別事件管轄學校（或機關）

及議處權責學校（或機關）不同者，依防治準則第12條第2

項規定，由事件管轄學校完成調查：

(一)調查屬實：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移送行為人現所屬

學校（即議處權責學校）作成終局處理結果，並應由議

處權責學校（或機關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、被害人、檢

舉人及行為人，向議處權責學校（或機關）提起申復及

申訴之救濟，以避免造成申復及申訴救濟結果歧異。

(二)調查不成立：無防治準則第12條第2項規定適用，事件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轄學校係作成原措施之學校，維持由事件管轄學校將處

理之結果，以書面通知當事人，並應教示當事人向事件

管轄學校提起申復及申訴救濟。」

三、前開解釋令於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學生均適

用，教育部並以同日臺教學(三)字第1132804741B號函發

「校園性別事件學生當事人『事件管轄學校』及『議處權

責學校』不同申復及申訴救濟適用情形例示說明」，於畢

業學生當事人為特別規定。

四、另查教育部「校園性別事件回復填報及統計管理系統」

（以下簡稱該系統）（https://csrcsahb.moe.edu.tw/）

陳報作業，係依校園性別事件之校安通報序號，由事件管

轄學校依防治準則第40條第1項規定辦理：「事件管轄學校

於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完成，調查報告經性平會議決

後，應將處理情形、處理程序之檢核情形、調查報告及性

平會之會議紀錄報所屬主管機關。申請人、被害人及行為

人提出申復之事件，並應於申復審議完成後，將申復審議

結果報所屬主管機關。」

五、綜上，有關校園性別事件管轄學校及議處權責學校不同且

調查屬實時，於該系統之陳報作業如下：

(一)議處權責學校依防治準則第12條第1項規定派代表參與調

查時，應已完成校安通報、或依防治準則第31條第2項規

定接獲移送議處時，應另案進行校安通報。該系統得將

事件管轄學校及議處權責學校之序號，分列事件管轄

（管）或併案者（併）。

(二)惟現行該系統，尚無議處權責學校得陳報議處、申復及

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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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結果之流程，教育部已規劃於114年8月1日完成回報

系統功能增修，屆時由議處權責學校依其校安通報序

號，至回報系統陳報議處、申復及申訴等結果。

六、檢附教育部來函1份供參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

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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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黃乙軒
電話：(02)77367819
電子信箱：yutsuki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三)字第114001767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本部113年10月29日臺教學(三)字第1132804741A號令

核釋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（以下簡稱防治準則）第32

條第3項規定」及本部「校園性別事件回復填報及統計管

理系統」陳報作業事項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4年2月17日桃教學字第1140012308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解釋令要義以：「校園性別事件管轄學校（或機關）

及議處權責學校（或機關）不同者，依防治準則第12條第2

項規定，由事件管轄學校完成調查：

(一)調查屬實：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移送行為人現所屬

學校（即議處權責學校）作成終局處理結果，並應由議

處權責學校（或機關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、被害人、檢

舉人及行為人，向議處權責學校（或機關）提起申復及

申訴之救濟，以避免造成申復及申訴救濟結果歧異。

(二)調查不成立：無防治準則第12條第2項規定適用，事件管

轄學校係作成原措施之學校，維持由事件管轄學校將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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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之結果，以書面通知當事人，並應教示當事人向事件

管轄學校提起申復及申訴救濟。」

三、前開解釋令於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學生均適

用，並以同日臺教學(三)字第1132804741B號函發「校園性

別事件學生當事人『事件管轄學校』及『議處權責學校』

不同申復及申訴救濟適用情形例示說明」，於畢業學生當

事人為特別規定。

四、另查本部「校園性別事件回復填報及統計管理系統」（以

下簡稱該系統）（https://csrcsahb.moe.edu.tw/）陳報

作業，係依校園性別事件之校安通報序號，由事件管轄學

校依防治準則第40條第1項規定辦理：「事件管轄學校於校

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完成，調查報告經性平會議決後，應

將處理情形、處理程序之檢核情形、調查報告及性平會之

會議紀錄報所屬主管機關。申請人、被害人及行為人提出

申復之事件，並應於申復審議完成後，將申復審議結果報

所屬主管機關。」

五、綜上，有關校園性別事件管轄學校及議處權責學校不同且

調查屬實時，於該系統之陳報作業如下：

(一)議處權責學校依防治準則第12條第1項規定派代表參與調

查時，應已完成校安通報、或依防治準則第31條第2項規

定接獲移送議處時，應另案進行校安通報。該系統得將

事件管轄學校及議處權責學校之序號，分列事件管轄

（管）或併案者（併）。

(二)惟現行該系統，尚無議處權責學校得陳報議處、申復及

申訴結果之流程，本部已規劃於114年8月1日完成回報系

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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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功能增修，屆時由議處權責學校依其校安通報序號，

至回報系統陳報議處、申復及申訴等結果（期間亦得視

個案需要，由主管機關請學校先行以紙本函報）。

(三)又事件管轄學校及議處權責學校所屬主管機關不同時，

由各該主管機關本權責分別審核學校所陳報案件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法務部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國立暨私立
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
府、各國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

00


